2026年哲学学院博士招生专业复试工作细则

（普通招考）

根据教育部和省招生考试院的相关文件精神，及《黑龙江大学2026年普通招考博士招生复试工作方案》结合我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1.哲学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院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领导、组织和监督，组织制定哲学学院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处理复试录取中的重要问题，巡视各学科复试情况，协调全院的复试录取工作。按照比例应进入复试考生人数不足2人的，如生源充足，按照2人额度进行复试。

组　长：孙美晖、周来顺

副组长：徐雪野
成　员：丁立群、柴文华、周来顺、王晓东、关健英、

王国有、蒋红雨、张灵馨
    秘书：周文迪
按博士招生学科，分别成立各专业复试小组。各专业复试小组组成员一般不少于5人，其中组长1人，记录员1人（可由组员兼任）。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积分，记录员要对每位考生面试过程和内容逐一进行详细记录，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研究生院集中统一保管，任何人不得改动。复试全程要录音录像。

二、复试资格

初试达到黑龙江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考试初试分数线的考生，按照二级学科招生专业，以150%的比例进入复试。复试实行差额复试，复试生源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人数的二级学科实行等额复试。

三、录取总成绩构成及权重、计算公式

1.录取总成绩包括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两部分。

2.初试成绩权重占录取总成绩40%；复试成绩权重占录取总成绩的60%，录取成绩按照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到小数点后1位。

3.复试成绩：满分100分，60分为及格。面试组面试时导师与其他面试专家分别打分，导师所打分数权重占复试成绩的60%，其他面试专家打分的平均分权重占复试成绩的40%。导师打分及其他专家打分情况一并记入面试记录。

    4.录取总成绩计算公式：

   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3)*40%+(导师打分*60%+其他面试专家打分的平均分*40%)*60%。

四、复试内容与形式

（一）复试科目：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科研创新能力测试、外语考核。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学院组成思想政治考核小组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进行考核。主要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每名考试时间在5至10分钟之间。考核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考核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

2.科研创新能力测试

复试内容包括两部分，研究计划（40分），科研综合能力（40分）。研究计划主要考察学生独立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的问题取向，以及与导师的研究方向的契合度；科研综合能力主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内容包括学科问题的前沿性和针对性，学术观点的鲜明性和创新性，分析论证的明晰性、深刻性，学术用语的规范性。考试题目由专业复试小组组长现场组织制定。

3.外语考核（20分），外语考核采取口试的方式，重点考查考生外语听力水平、反应能力以及对专业的理解深度。

复试形式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由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党组织成员组成3人考核小组，由组长提问，考生作答，考核小组统一做出合格或者不合格结论。科研创新能力测试按招生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成复试考核小组，由5-7名招生导师组成，招生导师数不足时，可邀请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或良好专业基础的专家作为面试组成员。申请人首先进行研究计划陈述，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然后，申请人就导师组所提问题进行答辩，内容涉及视角，论证，分析及创新性等。外语考核以口试方式进行，复试考核小组以口语问答方式出一道题，考生当场口试回答后，复试考核小组成员分别打分。

    3.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政治理论课和两门硕士阶段专业基础课。
4.每生科研创新能力测试的面试时间不少于20分钟。

5.复试采取三随机方式。
五、复试时间及地点

复试时间定于2026年5月27日，具体安排如下：
上午：

政治组：8：00，地点：汇文楼931
外国哲学：8:30，地点：汇文楼922

中国哲学：10:00，地点：汇文楼937

伦理学、国学：10:00，地点：汇文楼943

科学技术哲学：10:30，地点：汇文楼916
下午：

政治组：13:30，地点：汇文楼931
马克思主义哲学：13:30，地点：汇文楼937

文化哲学：13:30，地点：汇文楼922

美学：13:30，地点：汇文楼961
六、复试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
	包一铭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俊洁

	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佑辰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于曜铭

	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宁

	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兴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如亭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佳

	中国哲学
	赵常思

	中国哲学
	庄春雨

	中国哲学
	李军

	外国哲学
	张双

	外国哲学
	刘欣蕾

	伦理学
	吴锐

	伦理学
	霍东杰

	伦理学
	曹旭睿

	伦理学
	孙翠翠

	伦理学
	刘郅睿

	美学
	刘梦雨

	美学
	杨松松

	科学技术哲学
	王明鑫

	科学技术哲学
	任俊霞

	文化哲学
	孙宇航

	文化哲学
	方玮仪

	文化哲学
	潘思雨

	文化哲学
	张思琪

	文化哲学
	杨慧子

	文化哲学
	诸谢晶

	伦理学（国学方向）
	黄捷


七、录取规则

1.复试成绩不及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及格的考生，按照二级学科招生专业，以录取总成绩排名，根据总成绩排名顺序由高到低依次录取。

3.通过复试考核，未被所报考导师录取的考生，可由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导师择优录取。拟招生导师的录取次序由导师组先行确定，考生复试成绩中的导师成绩（60%权重）以拟招生导师的打分作为认定依据，根据录取总成绩高低依次录取。

4.其他未尽事宜由哲学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5.参加复试的考生请出示初试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校园。

6.哲学学院招生纪检和咨询电话：0451-86608615 

                                       哲学学院

                                    202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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